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
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加註次專長課程修習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姓名
	
	電話
	

	學號
	
	電子信箱
	

	身分別
	□在校師資生 取得資格年度：       
□已畢業師資生（請附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）
□已取得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教師證書（請附教師證書影本）

	申請修習
（請勾選）
	 □需求次專長-認知與學習需求專長（限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）
 □國民小學領域教學次專長（限國民小學教育階段）

	說明：
依教育部次專長課程修習原則規定
1、 共通性原則
（1） 限於同校申請且完成修習次專長。
（2） 修習次專長課程前，應向學校申請修讀並依學校修課規範條件修讀課程。
（3） 教育實習生不得申請修習課程。
（4） 次專長課程版本以修讀時版本為認定。申請辦理加註次專長課程採認及抵免，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。
2、 次專長特定原則
（1） 需求次專長
1. 限特殊教育學校(班)師資類科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師資生、具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教師證者修習。
2. 108學年度（含）以前取得師資生資格，且已具特殊教育學校(班)師資類科身心障礙組修畢職前教育證明書者，申請辦理加註需求次專長課程得不受與所修習特殊教育學校(班)師資類科職前教育課程重疊2學分之原則限制。
（2） 國民小學領域教學次專長
1. 限特殊教育學校(班)師資類科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、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師資生、具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教師證者修習。
2. 適用對象為108學年度後取得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國民小教育階段資格之師資生，107學年度前因課程架構不同，故不得辦理。

	申請人簽章
	特殊教育學系

	請詳閱備註後簽名
	[bookmark: _GoBack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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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


共通性原則


 


（一）


限於同校申請且完成修習次專長。


 


（二）


修


習次專長課程前，應向學校申請修讀並依


學校修課規範條件修讀課程。


 


（三）


教育實習生不得申請修習課程。


 


（四）


次


專長課程版本以修讀時版本為認定。申請辦理加註次專長課程採認及抵免，以


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


。


 


二、


次專長特定原則


 


（一）


需求次專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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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國立 清華 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 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加註次專長課程修習 申請表  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

姓名   電話   

學號   電子 信箱   

身分別  □ 在校 師資生   取得資格年度：             □ 已畢業 師資生 （請附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）   □ 已取得 國 民 小 學 教育階段 之 特殊教育 教師證書 （請附教師證書影本）  

申請修習   （請勾選）    □ 需求次專長 - 認知與學習需求 專長（限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）     □國民小學領域教學 次 專長 （限國民小學教育階段）  

說明 ：   依教育部次專長課程修習原則規定   一、 共通性原則   （一） 限於同校申請且完成修習次專長。   （二） 修 習次專長課程前，應向學校申請修讀並依 學校修課規範條件修讀課程。   （三） 教育實習生不得申請修習課程。   （四） 次 專長課程版本以修讀時版本為認定。申請辦理加註次專長課程採認及抵免，以 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 。   二、 次專長特定原則   （一） 需求次專長   1.   限特殊教育學校 ( 班 ) 師資類科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身心障礙組師資生、具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教師證者修習 。   2.   108 學年度（含）以前取得師資生 資 格，且已具特殊教育學校 ( 班 ) 師資類科身心 障礙組修畢職前教育證明書者，申請辦理加註需求次專長課程得不受與所修習 特殊教育學校 ( 班 ) 師資類科職前教育課程重疊 2 學分之原則限制。   （二） 國民小學領域 教學 次 專長   1.   限特殊教育學校 ( 班 ) 師資類科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身心障礙組 、國民小學教育階 段資賦優異 組 師資生、具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教師證者修習 。   2.   適用對象為 108 學年度後取得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國民小 教育 階段 資 格之師資 生， 107 學年度前因課程架構不同，故不得辦理。  

申請人簽章  特殊教育學系  

請詳閱備註後簽名   

 

